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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弘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7 日与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宝区人民

政府”）签署了《弘信柔性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书》，公司拟在荆门

市东宝区投资柔性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 

一、合同风险提示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且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2.合同存在因不可抗力影响而无法履行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合同当事人：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政府。 

荆门市东宝区为荆门市主城区，为市辖县级行政区，在经济管理权限上享受

县（市）级同等待遇。 

2.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政府最近三年未与公司发生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在东宝区范围内投资建设弘信柔性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该项目

主要内容：建设柔性电路板智能化生产基地，并规划培育与柔性电子相关新兴产

业或上下游相关产业，项目分批投入，预计第一期总投入 5亿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项目计划用地面积 250亩，采取总体规划，分期供地方式。其中项目先期项

目用地 150亩，后期预留 100亩，预留期 2 年。 

2．东宝区人民政府提供的支持 

（1）提供“净地”；负责将“九通一平”基础设施配套至公司项目用地红线。 

（2）确保相关部门给项目相应的排污指标；并协调解决项目的生产污水处

理问题。 

（3）保证项目公司自主经营，为企业经营创造宽松的环境，在自身权限范

围内保持稳定的政策支持。 

（4）积极协助项目公司解决在荆门的人才培养及用工需求。 

（5）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包括行政性收费、土地专项扶持、一亿元入住补

贴、物流补贴等专项扶持政策,以及增产增效奖励、税收奖励、人才住房奖励等

支持。 

3.公司的义务 

（1）公司需在东宝区内设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万元。 

（2）公司需在协议生效后 15天内向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政府提交项目第一期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第一期工程总体规划及平面设计图、鸟瞰图等相关资

料并报有关部门审批、备案。 

（3）在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政府协助公司取得环评前提下，公司根据经批准

的该项目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力争如期开工建设并投产。项目的投资强度每亩

不低于 200万元，容积率达到 1.0以上，且公司应确保项目投产后 5年内达到该

投资强度及容积率（因不可抗力及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政府原因除外）。 

（4）项目公司成立后 10年内，公司不向控制外的企业转让该地块、厂房，



亦不向控制外企业转让项目公司股权。 

（5）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公司可自行建设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污水处理设

施。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基于公司远期战略布局而实施，有利于公司产能扩张，对夯实公

司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本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约定，东宝区人民政府

应向公司提供政府补贴等各项扶持政策及奖励，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产生正向影响。 

2.本次投资将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因履

行合同而对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事项已于 2017年 6月 4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 

（1）厦门弘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弘信柔性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8日 




